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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伦理学家黑尔提出了关于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与功利主义伦理学是否可以相容的问题，他认为康德义

务论伦理学与功利主义在形式和规范层面都有共同的特点，因而二者有相容的可能性。与黑尔不同的是，

本研究认为，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与功利主义伦理学本就是不同的伦理学，康德本就不是也不应是功利主

义者，两者虽在纯粹伦理学层面具有“理性主义、规范主义、普遍主义”的特点，但其内涵却不一致。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康德与功利主义必须站在对立的两极，即便各有独立的理论内涵，仍不妨碍二者具

有相容的可能性。 
 
关键词 

黑尔，康德，功利主义，后果主义 
 

 

An Understanding of Hale’s Compatibilist 
View of Kant and Utilitarian Ethics 

Yongxi Zhu 
School of Marxism,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Received: Nov. 19th, 2024; accepted: Dec. 15th, 2024; published: Dec. 24th, 2024 

 
 

 
Abstract 
The United Kingdom ethicist Hale raise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Kantian deontological ethics and 
utilitarian ethics were compatible, arguing that Kantian deontological ethics and utilitarianism 
hav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t both formal and normative levels, so they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compatibility. Unlike Hale, this study argues that Kant’s deontological ethics and utilitarian ethics 
are different ethics, and Kant is not and should not be utilitarian, although the two have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rationalism, normativism, and universalism” at the level of pure ethics, their connota-
tions are inconsistent. Howeve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Kant and utilitarianism must stand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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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site poles, and even if they have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it still does not prevent 
the possibility of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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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黑尔在《康德本可以是功利主义者吗》一文中从纯粹伦理学到规范伦理学两个层面展开分析康德与

功利主义的共同点与相容可能性，我国学者张会永对此总结道：“黑尔认为康德在纯粹伦理学层面与功

利主义有理性主义、规定主义、和普遍主义三个共同点，在规范伦理学层面康德伦理学应当导向功利主

义而非义务论”([1], p. 46)。最后黑尔得出了“康德本可以是功利主义者”的结论，并将康德本可以是功

利主义者实际上却是义务论者的结果归因于其严肃的虔信的严肃的成长背景[2]。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与功

利主义伦理学的关系一直是学界探讨和比较的重要问题，重新讨论黑尔提出的“康德本可以是功利主义

者吗？”这一问题有助于更好理解康德与功利主义伦理学的核心理论，也是对两者进行相容做出的尝试

与努力。本文论述逻辑分为三步：第一，通过康德与功利主义的比较得出二者的不同性质；其次，解释

二者虽不同质但却可以相容的理由；第三，阐述康德与功利主义伦理学相容的目的与意义。 

2. 探析康德“普遍法则公式”、“自在目的公式”与“理性”内涵 

2.1. 普遍法则公式、自在目的公式的内涵 

密尔在《功利主义》一书中对康德普遍法则公式提出质疑，并认为其公式首先包含了对后果的考虑，

“他本应说明，若所有的理性人都接纳最无耻的不道德行为规则，那么其中就会出现某种矛盾，就会出

现某种逻辑上的不可能性(事实上的不可能性就不必再提了)；可是他向人们说明的是，若不道德行为规则

被普遍接纳，那么其后果是没有人会选择去承受的”([3], p. 4)，黑尔赞同密尔对康德义务论伦理学的质

疑，将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与边沁“每个人都算作一，没有人可以算作大于一”的主张相提并论，认为

“密尔关于他自己的观点与康德的定言命令式相一致的观点是很有根据的”[2]，他举出康德在《道德形

而上学原理》中举出的第二个关于不能虚假承诺的义务和第四个帮助他人的义务，论证这两个对他人的

义务都表明和功利主义“平等对待所有相关方”的解释相一致[2]。本研究认为，黑尔之所以赞同密尔的

观点，是因为他们对康德的普遍化公式存在着一定的误解。黑尔在文章中以康德在《原理》中提出的四

个例子为据，认为许诺和行善的例子适合功利主义的解释，但自杀和培养才能的例子则不适合功利主义

的解释[2]。但其实，这四个例子都在做出同一个义务论的解释，与功利主义的解释无关。 
在《原理》中，关于第二个因虚假承诺而借到钱的例子，康德的确在原文中采取了“功利主义式”的

表达：“若是把我的准则变成普遍原则，事情会怎样呢？”([4], p. 31)以至于连同密尔和黑尔等人都认为

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与功利主义有相似之处，因为他们都把它作这样的理解：如果我把可以通过虚假承

诺而借到钱的准则变为普遍的法则，那么后果就是“许诺将会变成空洞的谎言”[2]，所以虚假承诺的准

则由于考虑到事情的严重后果而不能被普遍化。他们一致认为康德的那个普遍性法则是先前考虑到了后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1249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朱咏熙 
 

 

DOI: 10.12677/acpp.2024.1312490 3325 哲学进展 
 

果——造成良性后果的原则就是可普遍化的、造成不良后果的原则就是不可普遍化的，所以黑尔才认为

如果人们违背许诺可以带来好处并且可以逃脱惩罚，那么违背许诺便是应当的[2]。但康德想表达的意思

并不是这样。并非因后果的好坏决定准则的正确与否、能否被普遍化，而是通过虚假承诺以达到自己能

够借到钱的目的之动机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不善的，因而不能将这样动机不善的准则通过普遍立法而成

为法则。如果这样做了，其造成的后果也必然是严重的恶，即不再有人会相信任何人的承诺和保证。这

里，仍然是动机的性质决定道德上的善恶，也决定着这样的准则能否被普遍化，最后依照普遍化的法则

所实施的行动影响着后果的好坏。从这里可以看出，普遍法则公式是一种对准则能否经得起纯粹实践理

性立法的检验与判断，检验的依据便是关键在于准则是否与纯粹实践理性相符合，所以康德提出“若是

把我的(利己的)准则变为一条普遍原则，事情会怎样呢？”的问题后立马回答，“这一准则永远不会被当

成普遍的自然规律，而不必然陷于自相矛盾”([4], p. 31)。这里康德的意思是，准则不会被当成普遍的自

然规律，是因为准则本身就是错误的、非善的，“不必陷入自相矛盾”则是因为错误的准则不会经得起

普遍法则公式的检验而与纯粹实践理性相悖。关于第四个对他人的不完全义务的例子，黑尔将之理解为

“为了实现定言命令这个表述，我必须把他人的目的也当成我的目的，以便他人能够赞同我的目的”[2]，
康德的意思并不是这样。我之所以把他人也当作自在目的而有了对他人的义务，原因在于他人和我一样

都是理性存在者，从而我把他们都视为自在目的、应该受到同等的尊重与对待。康德普遍法则公式体现

的“普遍主义”含义便在于此——由于与纯粹实践理性相一致而普遍。很显然，与边沁的“每个人都算

作一，没有人可以算作大于一”的理念不同，边沁的“普遍”的意思更倾向于社会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

的平等关系，社会中每个人所拥有的权利是彼此相等的，拥有共同偏好的一群人共同组成了利益共同体，

削弱了与我相同的他人的利益便相当于削弱了我自己的利益，康德所说的“普遍”是指实践理性所赋予

的道德原则的先天的普遍必然性，与功利主义不是一个意义上的东西。现在讨论第一和第三个例子。同

理，不应当自杀的原因是自杀意味着对人格性的放弃，使人丧失理性存在者的身份，这是对人性的贬损，

这么做与理性相悖，而不是如黑尔所说“保存生命是人们的利益所在”。第三个例子也并不是在说个人

的贪图享乐与懒惰可能会伤害只要他更勤奋就可以帮助的其他人，所以我们应当发展自己的才能去帮助

别人[2]，康德早就承认人天性冷淡事不关己的合法性，和作为有理性者不能自杀的原因一样，发挥自身

才能的原因也在于此：“因为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东西”，所以他也必然愿意把自己的才能从各个不同的

方面发挥出来([4], p. 32)。 
反过来回想一下，康德举出四个例子是为了解释或论证什么？答：都是在谈论自杀、对他人虚假承

诺、发展自身才能、对他人济困扶危这些主观准则，即使在极端条件下是否也能够经得起普遍立法公式

的检验而变为普遍必然的道德法则，或者说，是在检测普遍法则公式在极端条件下是不是也可以适用。

康德得出结论：即使在极端(恶劣)条件下万不得已、陷入绝境，也不能自杀、虚假承诺；即便在极端(充
裕)条件下能够坐享其成，也应该发展自己的才能、即便自己的天性极端自我认为他人之事毫不关己，也

应当把他人当作和我一样的自在目的对待。不管结论是“不应当”(前两个义务)还是“应当”(后两个义

务)，都证明了经得起普遍法则公式检验的道德法则由于出自实践理性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与理性相

悖、判断一件事应当或不应当这么做的原因都在于我们是有理性者，正如康德在举出这四个例子之后所

描述的那样：“……这四个例子都是按照同一个原则来进行的。人们必定愿意我们的行为准则能够变成

普遍规律，一般说来，这是对行为的道德评价的标准。有一些行为，除非陷入矛盾，人们就不能把它的

准则当作普遍规律，更不能够愿意它应该这样。在另外一些行为中，虽然找不到这种内在的不可能性，

但是仍然不能够愿意把它的准则提高为普遍规律，因为这种意愿是自相矛盾的”([4], p. 32)。FUL 公式并

不考虑除动机之外的其他因素，因而康德的理论中并没有“分为功利主义的部分和非功利主义的部分”

[2]，这四个例子都在考察动机或意志是否是善的，并不符合功利主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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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尔在文章后半部分提及，康德与功利主义尽管在内容上不一致，但在形式上都是纯粹的和普遍的，

黑尔有过这样的表述：“无论意愿或偏好是什么，意愿或偏好的形式都能是同一个”，如果我想要使我

的准则普遍化，就要致力于“把他的偏好作为仿佛我自己的偏好来对待”、“以与我自己的目的的同等

程度去追求其他人的目的”[2]，他在著作 Political Morality 中都有过同义的表达：“在做道德判断时，我

们对所有相似的情形进行普遍的规定，那么我们将不会为其他人规定那种我们不准备同样施加在我们身

上的规定”([1], p. 51)。这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思考方式，相当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己所

欲，故予他人”：我不想这么做的事情，所以我也不想别人这么做、我自己有某种需要和欲求，所以我认

为别人也同样的需要和欲求。康德曾明确反对这种观点：“……好多人都有这样一种看法，除非他有借

口不对别人做好事，别人也就不会对他做好事……人们不能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老调子当作一

个指导行动的原则”，原因有三：一，“勿施于人”只是对“己所不欲”的引申，并无新的含义；二，它

不是一条普遍规律，它既不包含对自己责任的根据，也不包含对他人负责任的根据；三，它不是人们相

互间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那些触犯刑律的人，还会以此为根据不服从法官的判决，逃避惩罚([4], p. 52)。
从这三个原因可以看出，功利主义在形式上的普遍是道德准则的主观性的普遍性，并不是和义务论伦理

学的道德法则一样具有先天的、客观的普遍必然性，归根到底是基于经验主义上的普遍与纯粹——判断

自己的准则能不能被普遍化，在于自己的主观准则能否与他人的主观准则一致。于是，黑尔从康德与功

利主义有纯粹伦理学的相似性从而推出规范层面亦有相容可能性，康德普遍法则公式之所以与功利主义

相容，是因为它们在规范层面上都可以应用具体情境时追求普遍化与最大化，“我必须意愿那个准则不

仅对我在其中拥有角色的当前境况有效，而且对一切在其普遍性状方面与当前境况类似的境况有效，包

括我在其中拥有一切其他可能角色的境况”[2]。但是，“一切类似的情况”是一种类比，其所展现的只

能是推测的普遍性而不是出自实践理性的先天必然的普遍性，其“普遍”的范围并不覆盖所有理性存在

者，最终在实践中也是表现为把与我有关的利益相关者当作自在目的、“尽力在总体上不偏不倚地对待

所有受我行动影响的人”[2]，而将其他特殊性因素的人群排除在自在目的之外。与功利主义相反，康德

通过一种“由人推己”的思考模型，普遍化法则公式想表达的意思是既然所有理性存在者都同等被视为

自在目的，于是我认为别人(不)意愿或能够这么做，所以我也(不)意愿或能够这么做。 
其实，一项准则之所以不能被普遍化，并不是像黑尔解释的那样“除非我愿意经历我在所有那些角

色中应该经受的痛苦，当然也得到我在其他角色中应该享受的好处”[2]，把他人意愿的东西作为我们的

目的。在康德这里，结果的好处并不是判断一项准则能否被普遍化的前提，康德的表述很简单，由于不

能把握世事的千变万化，所以我们面对具体情境时只需询问自己“你愿意你的准则成为普遍规律吗？如

若不是，这一准则就要被抛弃”([4], p. 14)。这么做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会“对你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利”，

而仅仅是“由于它不能成为一种可能的普遍立法原则，对于这一立法原则理性要求我予以直接尊重”([4], 
p. 14)。所以，康德想通过 FUL 公式表述，如果我想要使我的准则普遍化，我应该按照他人的意愿调整我

自己的意愿准则，以与其他人的目的的同等程度去调整与追求我的目的：“自在目的的主体的目的，一

定会尽可能也成为我的目的”([4], p. 38)，通过这样的方式与其他有理性者全体的意志保持一致，从而将

个人意志通过普遍法则公式上升为与一切有理性者同等的普遍意志，这是“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

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的真正内涵，它更能体现出实践理性、道德法则的客观性，也表达了个体的

自我独立与尊重。由此可以看出，黑尔并未完全理解康德普遍原则公式和自在目的公式。 

2.2. “理性”概念的不同 

黑尔认为康德与功利主义有着纯粹形式规范的共同点，原因在于，一个人意欲某事或偏好某事同样

都是经验事实，康德与功利主义都是在形式上对准则或偏好的限制，而不论具体的意欲或偏好的内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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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是指什么[2]。康德伦理学中理性是衡量道德的标准，功利主义如何满足“最大化原则”同样基于理性

的判断选择，于是黑尔指出两者在形式上都具有依靠理性来进行普遍规范的共性。但是，康德与功利主

义的理性概念的内涵大相径庭，以德福关系为例可以明显看出康德与功利主义伦理学的理性概念的本质

不同。 
如大家所熟悉的那样，密尔把“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当作道德的基础，将幸福与快乐等同，所

有欲求的东西的价值是因为他们之中的快乐和免受痛苦，他在《功利主义》中表述：“幸福是值得欲求

的，而且是唯一值得欲求的目的；其他事物如果说也值得欲求，那仅仅是因为它们可以作为达到幸福的

手段。”、“人类只欲求幸福，从不欲求其他东西”([3], pp. 35-36)等，密尔认为快乐与幸福同质，继而

将对幸福的追求等同于对快乐的追求，人对快乐的追求有别于“猪”对快乐的追求，或者说快乐有高级

与低级的质的区分。康德并未对高级快乐与低级快乐做出质的区分，他认为快乐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

有种类上的区别([5], p. 26)，每个人的偏好不同，对快乐的追求也基于各自主观的准则：我听音乐会获得

的快乐并不比他人打牌获得的快乐多或者少，因为这都是个人偏好带来的感官享受，所以断不可把单纯

主观的原则提升至实践法则的等级([5], p. 31)，而需将善与快适区分开来，对幸福的追求虽是人类本性，

却不能以此为前提作为道德的基础。功利主义已经把达到最大善的目的作为基础而没有任何先天的道德

法则颁布命令，当用最大化原则追求善时，“两个相对立的行动就可能是有条件的善的，只不过一个比

另一个更善而已”([6], p. 191)，因而善在功利主义的语境中便成为了可比较的相对的善。康德要求“人应

当完全无私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且必须把自己对幸福的要求与义务概念完全隔离”([6], p. 193)，实践理

性概念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是道德的先天根据，由于每个人都具有理性，作为有理性者才能够意

识到道德律。行为是否具有道德性其行为者的意志必须经得起实践理性的立法考验，对道德的评判在于

动机与意念是否纯正而非后果的考量，康德建立了纯粹实践理性概念为核心的义务论伦理学。相比之下，

密尔在《功利主义》中把幸福作为道德的基础，其理性在伦理道德中的运用大多是为最大程度地促进幸

福，涉及到诸多的计算与比较，康德指出，这样的理性会更多关注绩效，甚至需要时不时欺骗自己，因

而“需要一个好头脑”([6], p. 195)，并且这种以幸福为原则的意志由于涉及诸多因素的比较考量会在实践

运用中表现出摇摆不定和犹豫不决，远没有基于纯粹的义务更明确更有效：“他根本不会被难住，而是

当场就确知他应当做什么”([6], pp. 194-195)。从德福关系问题的探讨中相比之下可以看出，康德与功利

主义伦理学的“理性”概念内涵的不同，功利主义把理性当作追求幸福快乐的手段来使用，而康德伦理

学中却认为幸福是一个人格基于主体自己的意志而有的资质([6], p. 188)，幸福是在拥有德性后才有权配享

的东西，纯粹实践理性本身就是实践的。 
在理性意义上，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与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区别在于如何运用理性使自己“配享幸福”

和“得到幸福”。涉及到我们作为感性存在者的本性时，一切取决于幸福，这时理性只是用作满足自己

作为感性存在者的手段，如同功利主义将理性用作趋乐避苦的手段，但是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不以

感性存在者的需要为条件，只关心对意志的规定；在规范意义上，功利主义的趋乐避苦的理性准则可以

作为理性的实践规范却不能作为理性概念，因为基于对快乐的感受而建立的主观准则永远不可能经得起

实践理性的立法考验从而成为法则对一切有理性者的意志进行普遍有效的规定，用康德术语说，两者在

对意志规定的方式上有着“自律”和“他律”的本质区别。“理性主义”和“规定主义”在康德和功利主

义的哲学语境中都有着各自的内涵。其实，正如黑尔在文中所料想到的一样，对他观点的反驳者会认为

功利主义伦理学立根于经验主义，而康德则完全属于理性主义[2]，事实的确如此。以密尔为代表的经典

功利主义道德理论建立于经验主义认识论之上，以经验主义为出发点将道德建立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密尔在《功利主义》中明确表达过功利主义多是为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更好应用并获得最大收益的

伦理学，康德却认为道德必须与经验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后果”是行动产生的影响，只存在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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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世界中，在康德这里，一旦先前考虑到幸福因素，就放弃了整个义务论的道德框架而成为一个纯粹的

后果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康德表达得很清楚“一切义务只因为是义务才同属于伦理学；但是，义务论

的立法却并不因此而总是被包含在伦理学中，许多义务的立法就在伦理学之外”([6], p. 13)，无论是密尔

为代表的经典功利主义还是黑尔改造后的规则功利主义，都更对应于康德所说的“义务的立法”，是一

种外在的立法。我们可以参照康德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解释，认为功利主义“所关切的是理性(在实

践事务上)的法规，此时实践的价值完全基于它与配给它的理论的适宜性”([6], p. 187)。 
黑尔之所以得出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与功利主义可以相容的结论，是因为黑尔在一定程度改造了康德

义务论伦理学的部分观点，以求实现与自己“基于理性主义的功利主义”相容的目的。张会永教授给出

了独到的解释：“康德主义”是“接着康德说”而不是“照着康德说”([1], p. 23)，黑尔与帕菲特等人都

是新康德主义者，其“接着康德说”的观点便不能代表康德本人的立场，“新康德主义者说”并不意味着

“康德如是说”，康德主义存在后期伦理学家对康德义务论伦理学的改造与过度阐释的情况([1], p. 34)，
不能代表康德本人的主张，将改造后的康德主义的观点作为理由认为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与功利主义伦理

学有相似性是不合理的。本研究同样认为，康德伦理学不同于康德主义伦理学，康德伦理学与功利主义

伦理学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伦理学。基于以上理由，本文认为，康德与功利主义有各自独立的道德理论支

撑，黑尔所论证的康德与功利主义的三大共同之处有各自的内涵，他们之间存在着“理性”与“经验”认

识论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康德本就不是、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一考虑到按照迄

今的经验而可能的结局的实践，被赋予权利去主宰自身独立的理论，那么一切就全完了”([6], p. 187)。他

至始至终都是一个义务论者。 

3. 康德与功利主义相容的可能性 

黑尔承认“康德是一个在‘关于道德思维的说明中把义务置于首要地位’这个意义上的义务论者”

[2]，因而在纯粹伦理学层面寻找康德和功利主义的共性不太可能，两者的“理性主义、普遍主义、规范

主义”都有各自的内涵，原则与后果的优先性是康德和功利主义的本质区别，康德本就不是一个功利主

义者，而始终是义务论者。并且，也无法按照黑尔所说不对康德哲学做出“纯粹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的

区分”[2]，因为在讨论康德与功利主义是否相容的问题上，仍然需要考虑康德两个世界的立场，从两种

视角看世界是康德哲学的基本语境。水和油都有作为液体的共性，但水和油却不能相融，从理论的相似

性推出两者具有相容的可能性的逻辑思路并不可行；反向思考，康德与功利主义相容可能性并不一定要

找出二者的相似性，两种伦理学的核心观点不同并不意味着康德与功利主义是对立互斥的，而只需要找

出二者在某一意义上的不排他性。有两个理由支持康德与功利主义具有相容的可能性。 
其一，康德义务论伦理学并非完全不涉及后果。相反，在他看来，本体的道德世界能够建立真正的

道德法则，而感官世界中的道德则是本体世界的道德的可能结果([5], p. 54)，康德区分两个世界并不是只

是为了完全割裂两个世界，康德伦理学的现实意义正在于尽可能让经验世界的现实状况与本体世界的道

德法则保持一种“强相关”的关系，使得本体世界规范与影响经验世界、经验世界符合与实现道德法则

的期待。这也表明两个世界之间并不是完全固化分离的，可以说，康德义务论伦理学正是致力于尽可能

在经验世界产生良性后果，即使出于义务的行为不能产生功利主义推崇的“最大化后果”，却也并不意

味着会造成负面后果。以实践理性为根据的道德原则应用到实际中，所产生的效益仍是为了促进现实世

界的善，如康德所证明的那样，“凡是在道德中对理论来说正确的东西，就必然对实践来说也有效”([7], 
p. 196)，因而义务论伦理学并没有站在功利主义的对立面，二者仍有相容的可能性，张会永教授认为，康

德可以不必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仍然可以是一个义务论者，但其义务论的立场却能容纳对功利或后

果的考量([1], 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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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虽然康德与功利主义之间存在着认识论上的鸿沟，却并不意味着康德伦理学只有义务论的部

分而没有经验性的部分，道德形而上学和实用人类学共同构成完整的伦理学。道德法则必须先天于经验

而存在，但是道德法则的运用却不能在缺少经验知识的情况下进行，道德法则需要“通过经验把判断力

磨练得更加敏锐，以便一方面准确判断它们发生效力的场合，另一方面给它们创造为人们意志所接受的

条件，以及在实践方面产生的强烈印象”([4], p. 3)。既然义务论伦理学认为，道德法则要独立于任何价值

概念、而功利主义又认为，道德规范需建立在日常生活实践的价值基础上，在研究康德与功利主义相容

问题上，我们可以尝试采取一种中立的研究进路，即道德法则与实践合理性在何种意义上能够顺承融洽。

赫尔曼尝试创造一种位于高层价值理论与底层的运用之间的“中层理论”，用于将形式的价值概念转换

为适合人类行为和审议的特殊情境([7], p. 357)，从而连接起纯粹理论与实践现实，用于道德判断的实践，

超越了传统义务论。 

4. 康德与功利主义相容的意义 

做出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与功利主义相容的努力与尝试，用意何在？芭芭拉赫尔曼认为，我们不应把

康德式伦理学仅仅局限在义务论的范围内，这既误解了它的哲学抱负，又让它背负不合理的道德预设的

重担([7], p. 318)。因此，在理论上，康德伦理学的价值来源并不仅仅在于基于义务式的道德法则，其理论

体系尚有很大的解释空间，研究它与后果主义的关系，可以拓展这种研究空间。同时对于后果主义来说，

与康德伦理学的结合也是其走向新形态的一个途径，如类似海萨尼、阿马迪阿森和帕菲特都运用康德伦

理学资源，发展了后果主义。在实践上，一味地拒绝一种伦理学而选择另一种伦理学是不明智的，做出

康德义务论伦理学本身就能够与功利主义相容的尝试，将道德的考量因素从义务打开到后果主义，有助

于形成一套更加广泛兼容的道德体系，能够同时拓展心灵与行动的自由空间，更好地解决现实层面的道

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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